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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促进加工贸易健康发展，规范海关对加工贸易货物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办理加工贸易货物备案

、进出口报关、加工、监管、核销手续。加工贸易货物的备

案、进出口报关、核销，应当采用纸质单证和电子数据的形

式。 第三条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加工贸易，是指经营企

业进口全部或者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

（以下简称料件），经加工或者装配后，将制成品复出口的

经营活动，包括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 来料加工，是指进口

料件由境外企业提供，经营企业不需要付汇进口，按照境外

企业的要求进行加工或者装配，只收取加工费，制成品由境

外企业销售的经营活动。 进料加工，是指进口料件由经营企

业付汇进口，制成品由经营企业外销出口的经营活动。 加工

贸易货物，是指加工贸易项下的进口料件、加工成品以及加

工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残次品、副产品等。 加工贸易企业

，包括经海关注册登记的经营企业和加工企业。 经营企业，

是指负责对外签订加工贸易进出口合同的各类进出口企业和

外商投资企业，以及经批准获得来料加工经营许可的对外加

工装配服务公司。 加工企业，是指接受经营企业委托，负责

对进口料件进行加工或者装配，且具有法人资格的生产企业

，以及由经营企业设立的虽不具有法人资格，但实行相对独

立核算并已经办理工商营业证（执照）的工厂。 单位耗料量



，是指加工贸易企业在正常生产条件下加工生产单位出口成

品所耗用的进口料件的数量，简称单耗。 深加工结转，是指

加工贸易企业将保税进口料件加工的产品转至另一加工贸易

企业进一步加工后复出口的经营活动。 承揽企业，是指与经

营企业签订加工合同，承接经营企业委托的外发加工业务的

生产企业。承揽企业须经海关注册登记，具有相应的加工生

产能力。 外发加工，是指加工贸易企业因受自身生产工序限

制，经海关批准并办理有关手续，委托承揽企业对加工贸易

货物的某道工序进行加工，在规定期限内将加工后的产品运

回本企业并最终复出口的行为。 核查，是指海关通过核实数

据、审查单证、核对实物及相关帐册等方法检查核实加工贸

易企业申报的加工生产能力以及进口、运输、存储、加工、

装配、转让、转移、销售或者出口加工贸易货物等情况，是

否与实际相符、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核销，是指加工贸易经营企业加工复出口或者办理内

销等海关手续后，凭规定单证向海关申请解除监管，海关经

审查、核查属实且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

予以办理解除监管手续的行为。 第四条除国家另有规定外，

加工贸易进口料件属于国家对进口有限制性规定的，经营企

业免于向海关提交进口许可证件；加工贸易出口制成品属于

国家对出口有限制性规定的，经营企业应当向海关提交出口

许可证件。 第五条经海关批准，加工贸易项下进口料件实行

保税监管的，待加工成品出口后，海关根据核定的实际加工

复出口的数量予以核销；对按照规定进口时先征收税款的，

待加工成品出口后，海关根据核定的实际加工复出口的数量

退还已征收的税款。 加工贸易项下的出口产品属于应当征收



出口关税的，海关按照有关规定征收出口关税。 第六条海关

按照国家规定对加工贸易货物实行担保制度。 第七条加工贸

易货物不得抵押、质押、留置。 第八条海关根据监管需要，

可以对加工贸易企业进行核查，企业应当予以配合。海关核

查不得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 第九条加工贸易企业应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及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的规定，设置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账簿、报表及其他

有关单证，记录与本企业加工贸易货物有关的进口、存储、

转让、转移、销售、加工、使用、损耗和出口等情况，凭合

法、有效凭证记账并进行核算。 加工贸易企业应当按照规定

向海关提交上年度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年度报表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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